
（附件：國家賠償事件協議書、協議紀錄、賠償金額概算表撰擬範例） 

臺南市○○○○○國家賠償事件協議書  ○○年法賠第○○號 

請求權人：○○○  性別：   出生年月日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 

住居所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 

 

賠償義務機關：臺南市○○○○○  

址設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 

法定代理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住居所：同上 

 

請求權人○○○年度法賠字第○○號請求國家賠償事件，於中華民

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上午○○時，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協議成

立，內容如下： 

 

一、 請求權人請求賠償金額：新臺幣（下同）35 萬 2,872元。 

(一)  醫療費用：1 萬 622 元。（原於請求書記載請求 6,892

元，後於協議時出具書面表示追加為 10,622元） 

（一） 修車費：1,250元。 

（二） 來回醫院交通費：7,000元 

（三） 未能工作補貼薪資：9萬元。 

（四） 營養補給費用：30,000 元。 

（五） 看護費用：1 萬 4,000 元。（原於請求書未記載，後於

協議時出具書面表示追加請求 14,000 元） 

（六） 精神慰撫金：20 萬元。 

二、 同意賠償金額為 8 萬 1,456 元，賠償明細分述如下： 

(一) 醫療費用：1 萬 622 元，依請求權人請求書檢附合法立

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新樓醫院、溫聯合

診所等醫療費用收據 23 張，自付醫療費用 10,622

元，同意列計為損害金額。 



(二)   修車費：875 元，本案機車修理費用金額 1,250 元，品

項為排氣管及籃子 2 項零件，依事故現場機車倒地之

蒐證照片，機車受損零件為本案車禍事故造成應無疑

義。經查本案機車為 88 年出廠迄事故發生已逾 10 年

如依行政院頒『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』及『固定資產

折舊率表』計算，已超過機器腳踏車耐用年限 3 年，

而應依殘值計算。 

(三) 來回醫院交通費：670 元，請求權人檢附○○○年○○

月○○日新樓醫院就診及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成大醫

院就診時汽車油費及醫院停車費統一發票 4 張，計 670

元，因前揭費用支出乃因本事故發生所增之費用，同

意列計為損害金額，餘主張之交通費用因未檢據礙難

同意列計。 

(四) 未能工作補貼薪資：2,778 元，經查勞動基準法第 54

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 65 歲。本案

請求權人於事故發生時實際年齡為 64 歲 6 月，依勞動

基準法規定，非無一般勞工之工作能力，且依請求權

人提出○○年度各類所扣繳暨免扣繳憑單○○年度其

薪資所得為 10 萬元，及○○○○出具之在職證明及請

假證明等文件觀之，請求權人於事故發生時，仍任職

加騏美術企業社應堪信實。次查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

院附設醫院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所

載病名為頭部損傷併頭皮撕裂傷、輕微腦震盪，衡諸

社會常情，頭部損傷腦震盪患者應休養觀察，惟本案

揆請求權人之傷勢，請求權人於國家賠償請求書事實

及理由主張 5 個月未能工作補貼薪資 90,000 元部分，

實屬過高。本案依受傷情事以 10 日為核計無法工作損

失 2,778 元(計算式：年薪資所得 100,000÷12 月×10 日

=2,778) 應屬相當，同意列計為工作損失。 

(五) 營養補給費用：0 元，營養補給費用於實務上皆認定為

非因損害所需支出之必要費用，故不予核計。 



(六) 看護費用：6,000 元，依目前實務見解，親屬看護所付

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，雖因兩者身分關係而

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，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

惠，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。故由親屬看護時，雖無現

實看護費之支付，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

之損害，得向上訴人請求賠償，始符合公平原則(最高

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543 號參照)。故被害人若確有

須人照顧之情形，亦得請求看護費用，而依目前實務

上計算看護費用每日約為 2,000 元。請求權人受有頭

部損傷併頭皮撕裂傷、輕微腦震盪，揆其傷勢，於在

家期間須他人看護照料核以 3 日核計看護費用，似屬

相當，逾此部分似非有據。 

(七) 精神慰撫金：8 萬 875 元。本案依請求權人檢附國立成

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出具之診

斷證明書所載病名為頭部損傷併頭皮撕裂傷、輕微腦

震盪，又依成大醫院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出具之診斷

證明書所載病名為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及頭部創傷

症候群，醫生囑言部分載明患者目前仍頭痛、頭暈、

複視，宜續休養及門診追蹤治療，本案依診斷證明書

所載可知本案自事故發生迄今 1 年有餘，請求權人頭

部所受傷仍未痊癒並需後續追蹤治療，請求權人所受

痛苦實難言喻，惟請求權人主張精神慰撫金 20 萬實屬

過高，斟酌請求權人教育程度、職業、身分、地位、

經濟能力及其傷勢所受痛苦程度，參酌實務上多以醫

療費用自付額及健保申報額總額計算 1 倍至 2.5 倍核

給精神慰撫金，本案擬依醫療費用自付額及健保申報

額總額 2.5 倍計算精神慰撫金為 80,875 元列計損害金

額。 

(八) 惟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 條及第 94 條第 3 項分別規

定：「汽車：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

動機行駛之車輛（包括機器腳踏車）」「汽車行駛

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，並隨



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。」本案事故當時天候為晴

天，光線為日間自然光線，光線仍屬充足，應無任何

影響駕駛視線之因素，更應謹慎注意車前狀況。（原

臺南市警察局第三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參

照）職此，請求權人未依前揭規定注意行車安全及車

前狀況，肇致事故發生與有過失，應負 20%過失責任。

綜上所述，計算國家賠償金額為 81,456 元。計算式如

下：（10,622＋875＋2,778＋670＋6,000＋80,875）

×80%＝81,456元。 

三、賠償義務機關應給付請求權人新臺幣捌萬壹仟肆佰伍拾陸元整。

請求權人於本協議成立後，對於本事件同一原因事實所發生之其

他損害，願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，並同意不對賠償義務機關為其

他任何民事、刑事或行政訴訟之主張或請求賠償。 

四、請求權人切結就本事件同一原因事實所發生之財產損害未曾獲得

保險理賠，否則請求權人同意將上開賠償金加計利息返還。 

五、請求權人同意賠償義務機關對於本件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依

法行使求償權時，得提供本件國家賠償申請書相關資料與第三人

作為求償證明之用。 

 

協議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○○  年  ○○  月  ○○  日 

 



臺南市○○○○○國家賠償事件協議紀錄 

請求權人： ○○○  性別：  出生年月日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住居所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 

 

賠償義務機關：臺南市○○○○○ 

址設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 

法定代理人：○○○         住居所：同上 

 

  請求權人○○年度法賠字第○○號請求國家賠償事件，於中華民國 

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上午○○時，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協議成

立，出席人員如下： 

請求權人  

代理人   

賠償義務機關代表人  

（或指定代理人） 

參加協議機關代表人  

（或指定代理人） 

到 場 人  

專門知識經驗人  

檢 察 官  

紀  錄 ○○○ 

協議事項：（續下頁） 

 

 

 

 

 



一、 本案事故發生係因管有本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○○巷○○

號前排水溝蓋之水泥基座遭前面車輛輾壓破裂彈起，致請求

權人騎乘機車行經時撞及彈起之水泥塊摔落受有損害。爰依

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新臺幣(下同) 35 萬 2,872 元。查「管

理」有欠缺，係指於公共設施於設置後未妥為管理，或欠缺

通常應有之保護，致其物發生瑕疵而言。本案管有○○○○

前排水溝蓋之水泥基座遭前面車輛輾壓破裂彈起，未具備通

常應有之安全狀態及功能，而業務單位未能及時改善及復未

妥善設置警告標誌或防範措施，其設置管理欠缺事實明顯確

實。是以，本案發生與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間具有相當

因果關係，符合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構成要件，同意賠

償。惟系爭事故地點屬自行車及農機專用道禁行機車，請求

權人未遵守交通規則，且駕駛不慎疏未注意車前狀況，肇生

此事故，應負 20％與有過失責任。 

二、 請求權人請求賠償金額：新臺幣（下同）35 萬 2,872元。 

(一)  醫療費用：1 萬 622 元。（原於請求書記載請求 6,892

元，後於協議時出具書面表示追加為 10,622元） 

（二） 修車費：1,250元。 

（三） 來回醫院交通費：7,000元 

（四） 未能工作補貼薪資：9萬元。 

（五） 營養補給費用：30,000 元。 

（六） 看護費用：1 萬 4,000 元。（原於請求書未記載，後於

協議時出具書面表示追加請求 14,000 元） 

（七） 精神慰撫金：20 萬元。 

三、 同意賠償金額為 8 萬 1,456 元，賠償明細分述如下： 

(一) 醫療費用：1 萬 622 元，依請求權人請求書檢附合法立

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新樓醫院、溫聯合

診所等醫療費用收據 23 張，自付醫療費用 10,622

元，同意列計為損害金額。 

(二)   修車費：875 元，本案機車修理費用金額 1,250 元，品

項為排氣管及籃子 2 項零件，依事故現場機車倒地之



蒐證照片，機車受損零件為本案車禍事故造成應無疑

義。經查本案機車為 88 年出廠迄事故發生已逾 10 年

如依行政院頒『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』及『固定資產

折舊率表』計算，已超過機器腳踏車耐用年限 3 年，

而應依殘值計算，惟依目前機車普遍使用情況，其使

用年限逾 10 年甚為普遍，如以院頒耐用年限顯屬過

苛，況查本案事故發生係肇因於下水道溝蓋管理欠

缺，為紓解民怨，同意依折舊 70%計算，於 875 元範圍

內，同意列計為損害金額，逾此部分，不予列計。 

(三) 來回醫院交通費：670 元，請求權人檢附 100 年 9 月

23 日新樓醫院就診及 100 年 9 月 26 日成大醫院就診時

汽車油費及醫院停車費統一發票 4 張，計 670 元，因

前揭費用支出乃因本事故發生所增之費用，同意列計

為損害金額，餘主張之交通費用因未檢據礙難同意列

計。 

(四) 未能工作補貼薪資：2,778 元，經查勞動基準法第 54

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 65 歲。本案

請求權人於事故發生時實際年齡為 64 歲 6 月，依勞動

基準法規定，非無一般勞工之工作能力，且依請求權

人提出○○年度各類所扣繳暨免扣繳憑單○○年度其

薪資所得為 10 萬元，及○○○○出具之在職證明及請

假證明等文件觀之，請求權人於事故發生時，仍任職

○○○○應堪信實。次查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

醫院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

為頭部損傷併頭皮撕裂傷、輕微腦震盪，衡諸社會常

情，頭部損傷腦震盪患者應休養觀察，惟本案揆請求

權人之傷勢，請求權人於國家賠償請求書事實及理由

主張 5 個月未能工作補貼薪資 90,000 元部分，實屬過

高。本案依受傷情事以 10 日為核計無法工作損失

2,778 元(計算式：年薪資所得 100,000÷12 月×10 日

=2,778) 應屬相當，同意列計為工作損失。 



(五) 營養補給費用：0 元，營養補給費用於實務上皆認定為

非因損害所需支出之必要費用，故不予核計。 

(六) 看護費用：6,000 元，依目前實務見解，親屬看護所付

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，雖因兩者身分關係而

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，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

惠，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。故由親屬看護時，雖無現

實看護費之支付，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

之損害，得向上訴人請求賠償，始符合公平原則(最高

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543 號參照)。故被害人若確有

須人照顧之情形，亦得請求看護費用，而依目前實務

上計算看護費用每日約為 2,000 元。請求權人受有頭

部損傷併頭皮撕裂傷、輕微腦震盪，揆其傷勢，於在

家期間須他人看護照料核以 3 日核計看護費用，似屬

相當，逾此部分似非有據。 

(七) 精神慰撫金：8 萬 875 元。本案依請求權人檢附國立成

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出具之診

斷證明書所載病名為頭部損傷併頭皮撕裂傷、輕微腦

震盪，又依成大醫院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出具之診斷

證明書所載病名為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及頭部創傷

症候群，醫生囑言部分載明患者目前仍頭痛、頭暈、

複視，宜續休養及門診追蹤治療，本案依診斷證明書

所載可知本案自事故發生迄今 1 年有餘，請求權人頭

部所受傷仍未痊癒並需後續追蹤治療，請求權 人所受

痛苦實難言喻，惟請求權人主張精神慰撫金 20 萬實屬

過高，斟酌請求權人教育程度、職業、身分、地位、

經濟能力及其傷勢所受痛苦程度，參酌國家賠償案例

多以醫療費用自付額及健保申報額總額計算 1 倍至 2.5

倍核給精神慰撫金，本案擬依醫療費用自付額及健保

申報額總額 2.5 倍計算精神慰撫金為 80,875 元列計損

害金額。 

(八) 惟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 條及第 94 條第 3 項分別規

定：「汽車：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



動機行駛之車輛（包括機器腳踏車）」「汽車行駛

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，並隨

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。」本案事故當時天候為晴

天，光線為日間自然光線，光線仍屬充足，應無任何

影響駕駛視線之因素，更應謹慎注意車前狀況。（原

臺南市警察局第三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參

照）職此，請求權人未依前揭規定注意行車安全及車

前狀況，肇致事故發生與有過失，應負 20%過失責任。

綜上所述，計算國家賠償金額為 81,456 元。計算式如

下：（10,622＋875＋2,778＋670＋6,000＋80,875）

×80%＝81,456元。 

四、 賠償義務機關應給付新臺幣捌萬壹仟肆佰伍拾陸元整。 

五、 本案參加協議單位○○○及○○○同意賠償。 

  協議結果 

一、 賠償義務機關應給付請求權人新臺幣捌萬壹仟肆佰伍拾陸元

整。請求權人於本協議成立後，對於本事件同一原因事實所發

生之其他損害，願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，並同意不對賠償義務

機關為其他任何民事、刑事或行政訴訟之主張或請求賠償。 

二、 請求權人切結就本事件同一原因事實所發生之財產損害未曾獲

得保險理賠，否則請求權人同意將上開賠償金加計利息返還。 

三、 請求權人同意賠償義務機關對於本件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

依法行使求償權時，得提供本件國家賠償申請書相關資料與第

三人作為求償證明之用。 

出席人 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○○  年  ○○  月  ○○  日 



○○年法賠第○○號○○○案國家賠償賠償金額概算表 
請求項目 請求權人請求金

額 

估算損害金額 過失責任，以請

求權人負擔 20%

計算 (審議會決

議請求權人應負

20﹪~30﹪) 

說明 

 

醫療費用 

 

10,622元 

 

醫療費用自付額

計 10,622元 

 

8,498 元 依請求權人請求書檢附合

法立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

院附設醫院、新樓醫院、

溫聯合診所等醫療費用收

據 23 張，自付醫療費用

10,622 元，同意列計為損

害金額。(收據金額如附

表) 

機車修理費

用 

1,250元 

 

875元 700元 有關本件機車修理費用金

額 1,250 元，品項為排氣

管及籃子 2 項零件，依事

故現場機車倒地之蒐證照

片，系爭零件損害因本件

車禍事故造成應堪信實，

查本件機車為 88 年出廠迄

事故發生已逾 10 年如依行

政院頒『固定資產耐用年

數表』及『固定資產折舊

率表』計算，已超過機器

腳踏車耐用年限 3 年，而

應依殘值計算。 

工作損失 90,000元 2778元 2,222元 1、經查勞動基準法第 54

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勞工

強制退休年齡為 65歲。 

2、再查本案請求權人於事

故發生時實際年齡為 64 歲

6 月，依勞動基準法規

定，非無一般勞工之工作

能力，且依請求權人提出

99 年度各類所扣繳暨免扣

繳憑單 99 年度其薪資所得

為 10 萬元與加騏美術企業

社出具之在職證明及請假

證明等文件觀之，林員仍

任勞工應堪信實。 

3、次查依國立成功大學醫

學院附設醫院 99 年 11 月

24 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所

載病名為頭部損傷併頭皮



撕裂傷、輕微腦震盪，衡

諸常理應觀察休養，惟揆

其傷勢以 10 日為其休養時

間核計工作損失 2,778 元

(100,000 元 ÷ 12 ×

10=2,778)應屬相當，請求

權人 國家賠償請求書事實

及理由主張 5 個月未能工

作補貼薪資 90,000 元部

分，實屬過高。同意列計

工作損失 2778元。 

增加生活支

出費（含就

醫交通費） 

7,000元 670元 536元 依請求權人檢附求診日油

資單據及醫院停車費用單

據 650 元同意列計為損害

金額，餘未檢據部分礙難

同意列計。 

營養補給費 30,000元 0 0 於法無據，礙難核列。 

看護費用 14,000元 6,000元 4,800元 依目前實務見解，親屬看

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

評價為金錢，雖因兩者身

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

付義務，惟此種基於身分

關係之恩惠，自不能加惠

於加害人。故由親屬看護

時，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

付，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

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，得

向上訴人請求賠償，始符

合公平原則(最高法院 94

年度台上字第 1543 號參

照)。故被害人若確有須人

照顧之情形，亦得請求看

護費用，而依目前實務上

計算看護費用每日約為

2,000 元。請求權人受有

頭部損傷併頭皮撕裂傷、

輕微腦震盪，揆其傷勢，

於在家期間須他人看護照

料核以 3 日核計看護費

用，似屬相當，逾此部分

似非有據。 

精神慰撫金 200,000元 

 

80,875元 

醫療費用： 

1. 自 付 額

10,622元 

2.健保給付額

21,728元。 

64,700元 本案依請求權人檢附國立

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

99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之診

斷證明書所載病名為頭部

損傷併頭皮撕裂傷、輕微

腦震盪，又依成大醫院



 100 年 9 月 26 出具之診斷

證明書所載病名為頭部外

傷併頭皮撕裂傷及頭部創

傷症候群，醫生囑言部分

載明患者目前仍頭痛、頭

暈、複視，宜續休養及門

診蹤治療，本案斟酌請求

權人教育程度、職業、身

分、地位、經濟能力及其

傷勢所受痛苦程度，參酌

實務上多以醫療費用自付

額及健保申報額總額計算

1 倍至 2.5 倍核給精神慰

撫金，本案依診斷證明書

所載可知本案自事故發生

迄今 1 年有餘，請求權人

頭部所受傷仍未痊癒並需

後續追蹤治療，請求權 人

所受痛苦實難言喻，惟請

求權人主張精神慰撫金 20

萬實屬過高，擬依醫療費

用自付額及健保申報額總

額 2.5 倍計算精神慰撫金

為 80,875 元列計損害金

額。 

總計 35萬 2,872元 101,820元 81,456元  

 


